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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地理信息(广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4 年 5 月 8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4 年 6 月 18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有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4 年 3月 4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冶地理信息(广

东)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安徽图联科技有限

公司支付 1789078.09 元;二、驳回原告安徽图联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2024年 5月 8日收到判决结果后，原被告双方皆提请上诉，二审于 2024 年 6月

18日由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2024年 7月 23日由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

终审判决如下：上诉人图联公司、中冶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

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判决

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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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安徽图联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凤英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中冶地理信息（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文海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6 年 3 月 24 日，中冶地理信息（广东）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智途公司”）签订《劳务合作合同》，约定被告委托江苏

智途公司提供人员及设备完成廉江市 8 个乡镇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颁证

工作。 

在 2019 年至 2020 期间，江苏智途公司出现经营困难的情况，其指派的人员即安

徽图联科技有限公司人员相继离开立场，案涉项目的工作由中冶地理信息（广东）

股份有限公司陆续接手负责，2021 年 3 月由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债

权人对江苏智途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 

2021 年 1 月 5 日，因江苏智途公司已无法继续完成工作，中冶地理信息（广东）

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图联科技有限公司及江苏智途公司三方签订《协议书》，确

认解除中冶地理信息（广东）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智途公司之间的《劳务合作合

同》，并确认了结算金额。合同解除后，案涉项目由中冶地理信息（广东）股份

有限公司直接委托安徽图联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双方另行签订合同。但三方签订

《协议书》后，中冶地理信息（广东）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图联科技有限公司并

未另行签订书面合同，安徽图联科技有限公司未进行任何工作交接，未交付任何

新的工作成果，未派遣人员到现场进行作业。 

2023 年 1 月 11 日，中冶地理信息（广东）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邮政快递及微信联

系方式致函安徽图联科技有限公司，阐明事情经过，告知已产生 1,454,342.38 元

的费用，并要求安徽图联科技有限公司派遣不少于 12 名工作人员进场完成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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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整改及归档工作，否则视为安徽图联科技有限公司放弃项目合同。 

因安徽图联科技有限公司未回复，2023 年 3 月 12 日中冶地理信息（广东）股份

有限公司再次致函告知已视为安徽图联科技有限公司放弃案涉项目作业权利（见

中冶地理信息（广东）股份有限公司证据 2）。 

2023 年 4 月 6 日，安徽图联科技有限公司回函，认为 2018 年时案涉项目已验收

完成，要求中冶地理信息（广东）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款项。中冶地理信息（广东）

股份有限公司未予认可，后，安徽图联科技有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尚欠原告的款项合计 2,888,931.40 元及利

息 680,150.75 元（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18 年 5 月 7 日（验收合格之日）计算至 2023 年 4 月 24 日计 1813 天，剩余至

清偿之日止），总计人民币 3,569,082.15 元。 

二、请求法院判令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四）反诉的内容及理由 

中冶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书第一判项，依法改判驳回图联公司全

部诉讼请求；2.判令由图联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存

在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的情形。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部分，对案涉项

目实际实施情况的重要事实未予认定。一审法院认定的主要事实部分为中冶公司

与智途公司签订《劳务合作合同》、智途公司与图联公司签订的《劳务合作合同》

及三方之间签订的《协议书》等内容，但对于案涉项目是实际实施情况未作出详

细认定。二、一审法院认定在《协议书》签署后，中冶公司与图联公司已直接成

立合同关系的事实认定错误。三、一审法院就图联公司是否有权依据《协议书》

第 2 条约定主张本案诉讼请求的评析错误。其次，一审法院在第一点的评析中，

认为智途公司实际将案涉项目委托图联公司处理，即为图联公司在签署《协议书》

时已完成主要工作，在第二点中认为支付比例 60%明显少于已完工比例，不符

合客观事实。以前评析均不正确。第一，《协议书》内容仅第 4 条内容约定后续

中冶公司直接委托图联公司完成，而《协议书》第 2 条约定内容本身不涉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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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公司任何权利义务。第二，60%的比例与“完成主要工作”的描述是基本相符

的，不能得出“明显少于已完工比例”的结论。第三，事实上 2019 年至今 5 年

的工作量，也表明实际未完成的工作量巨大，即使 2019 年至 2021 年签订《协

议书》时也有约 2 年的时间，故实际工作量也基本符合 60%的比例。第四，案

涉项目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有大量的实际勘察、数据修改、

补充发证、数据更新及归档等工作，本身难以核实实际已完工的比例是 60%还

是 80%。第五，60%的支付比例是中冶公司与智途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

显失公平的情况，双方既已确认“项目款项已结清”，在无充分反证的情况下，

一审不应当认定“不符合客观事实”。况且，一审法院仅是单纯 60%的支付比例

与“完成主要工作”的描述不符，“明显少于已完工比例”，此种推论本身十分牵

强，那就是说《协议书》第 2 条明确了“完成主要工作”但约定支付 60%就是

不对，已明确约定“项目款已结清”但主张没有拖欠款项就“不符合客观事实”。

一审法院的评析结论相当于否认了《协议书》第 2 条结算约定的有效性，同时

也歪曲了该条约定的基本意思。需要强调，《协议书》第 2 条达成的结算约定，

是已成立的合同约定，依法受法律保护，即使智途公司出庭否认，在无充分反证

的情况下，一审法院都不应当推翻该事实，否认该约定的有效性!何况，一审法

院是依据与图联公司有劳动关系或合作关系的曹展的证言作出的结论。四、一审

法院错误分配本案中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在评析的第 3 点中，对于《协议书》

签署后图联公司的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先确认图联公司“不足以证明原告已完

成全部合同义务”，然后又认为“原被告均未能证明案涉项目已完成的具体情况”。

第一，即使中冶公司未能证明案涉项目已完成的具体情况，但已证明案涉项目至

今未完成。第二，图联公司作为原告依据《协议书》主张款项，前述已论证，《协

议书》无论如何都不能认定为债权转让的意思表示，那退一步讲，即使《协议书》

的内容或《协议书》签署后可认定双方成立直接合同关系，双方就委托图联公司

完成剩余工作达成合意，那应当由图联公司证明在《协议书》签署后其履行合同

的情况。然而，本案中，图联公司非但无法证明“案涉项目已完成的具体情况”，

其甚至无法证明在《协议书》签署后完成了什么工作。故，图联公司应当承担举

证不能的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重大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的情

形，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维护中冶公司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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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一、被告中冶地理信息(广东)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

日内向原告安徽图联科技有限公司支付 1789078.09 元; 

二、驳回原告安徽图联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二审情况 

上诉人图联公司、中冶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尚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事项暂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因本次判决为终审判决，公司将根据判决结果支付工程款项，同时准备材料

解除银行存款冻结。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3）粤 1971 民初 28601 号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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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粤 19 民终 4948 号传票》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3）粤 1971 民初 28601 号民事判决书》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粤 19 民终 4948 号民事判决书》 

 

 

中冶地理信息(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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